

工 伤 认 定 申 请 表





申请人：                                  

受伤害职工：                              

申请人与受伤害职工关系：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本表用钢笔或签字笔填写，字体工整清楚；也可按此表样式打印填写。
2.单位申请的，在首页申请人处加盖单位公章。
3.受伤害部位一栏填写受伤害的具体部位。
4.诊断时间一栏，职业病者，按职业病确诊时间填写；受伤或死亡的，按初诊时间填写。
5.受伤害经过简述，应写明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当时所从事的工作，就诊经过，受伤害的原因以及伤害部位和程度。职业病患者应写明在何单位从事何种有害作业，起止时间，确诊结果。
6.申请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时，应当提交医疗机构出具的职工受伤害时初诊诊断证明书，或者依法承担职业病诊断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职工受伤害或者诊断患职业病时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聘用合同或者其他存在劳动、人事关系的证明。
其他证件类型：指非内地居民所持证件，类型包括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证、外国人护照。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还应当分别提交相应证据：
（1）职工死亡的，提交死亡证明；
（2）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提交公安部门的证明或者其他相关证明；
（3）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提交公安部门的证明或者相关部门的证明；受伤职工上下班路线图并写明上下班时间、考勤记录。
（4）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提交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或者其他相关部门的证明；
（5）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提交民政部门或者其他相关部门的证明；
（6）属于因战、因公负伤致残的转业、复员军人，旧伤复发的，提交《革命伤残军人证》及旧伤复发医学鉴定意见；
（7）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根据案情实际情况需要，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供与伤情有关的病历、影像报告等医学资料；
（8）代理人代表被代理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提交授权委托书、律所函、代理人证件及被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7.申请事项栏，应写明受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签字捺印。
8.用人单位意见栏，应签署是否同意申请工伤，所填情况是否属实，经办人、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9.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审查资料和受理意见栏，应填写补正材料或是否受理的意见。
10.此表一式两份，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申请人各留存一份。


	职工姓名
	张三
	性别
	男
	出生日期
	1966 年XX月XX日

	身份证号码
	1234591966XXXX9990
	联系电话
	12345678900

	家庭地址
	详细地址
	邮政编码
	1234567（可网上查询）

	工作单位
	XX公司（按照企业营业执照上的名称填写）
	联系电话
	法人电话1111111

	单位经办人
	李四
	联系电话
	李四电话222222

	单位地址
	详细地址
	邮政编码
	7654321（可网上查询）

	职业、工种或工作岗位
	XX工
	参加工作时间
	到公司工作时间XXXX年X月XX日

	事故时间、地点及主要原因
	
事故时间：XXXX年XX月XX日,
地点：XXX,
主要原因：本人因XX受伤。



	诊断时间
	XXXX年XX月XX日XX时XX分

	受伤害部位
	XX部位
	职业病名称
	参照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

	接触职业病
危害岗位
	例如：尘肺患者从事的风钻工
	接触职业病
危害时间
	XXXX年XX月XX日

	提示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相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参保单位未在规定时限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从发生之日到申请之日（不含申请当日）发生的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异地就医交通食宿费等由用人单位支付。

	受伤害经过简述
（可附页）
	
XXXX年XX月XX日XX时XX分左右，张三在XX地点从事XX工作时，因XX原因伤到XX部。张三受伤后，于XXXX年XX月XX日前往XXXX医院救治，诊断为：XXXX。后于XXXX年XX月XX日转院至XXXX医院救治，诊断为：XXXX(根据医院或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证明书、门诊病历、住院病历的诊断结果填写)。



	
申请事项：

申请工伤认定，所填情况属实。
                                                                                     

                                       申请人签字捺印：

                                       年    月  　日

                          （本栏由受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填写）

	
用人单位意见：

同意申请工伤认定，所填情况属实。

单位经办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社会
保险
行政
部门
审查
资料
和受
理意
见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 


[bookmark: _GoBack]工伤认定申请告知书
一、申请程序、期限：1、用人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2、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二、申报材料（材料均使用A4纸）
A、基础材料
	1、《工伤认定申请表》1份（请双面打印）。

	2、诊断证明书（原件、复印件）、属职业病的提供合法有效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及住院病历（原件、复印件），原件经与复印件核对无误后退回申请人，复印件留存。

	3、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文本复印件或者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人事关系的有效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原件经与复印件核对无误后退回申请人，复印件留存。


为便于人社部门详细了解事故经过，缩短工伤认定办理时限，建议申请人提交以下B、C材料：
B、辅助材料
	1、初（门）诊病历（原件、复印件）;由120救护车送往医院的，提交120派车单、院前急救病历（原件、复印件），原件经与复印件核对无误后退回申请人，复印件留存。

	2、住院的提交住院病历（原件、复印件），原件经与复印件核对无误后退回申请人，复印件留存。

	3、用人单位的事故调查报告书（个人申报的不必提供）。

	4、两人以上证人证言（手写），需提供证人身份证复印件、家庭详细地址、电话号码，证人须签字（按手印）。（注：两份证人证言雷同的为无效证言）

	5、工伤人员的身份证复印件。

	6、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可通过搜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

	7、授权委托书。

	8、送达地址确认书。

	9、工伤认定申请材料清单。


C、其他相关材料（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还应提交相关的证明材料）
	1、职工死亡的，提交死亡证明。

	2、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提交公安部门的证明或者其他相关证明。

	3、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提交公安部门的证明或者相关部门的证明。

	4、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提交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或者其他相关部门的证明；受伤职工上下班路线图并写明上下班时间、考勤记录。

	5、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提交民政部门或者其他相关部门的证明。

	6、属于因战、因公负伤致残的转业、复员军人，旧伤复发的，提交《革命伤残军人证》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对旧伤复发的确认。

	7、直系亲属代表伤亡职工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提交有效的直系亲属关系证明，如户口本、结婚证。

	8、代理人代表被代理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提交授权委托书、律所函、代理人证件及被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9、工会组织代表伤亡职工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提交工会介绍信、办理人身份证明。

	10、已进行建筑业项目参保申请工伤的，提交项目施工合同、项目分包合同、项目参保证明、项目增员证明。

	11、因参加单位组织的运动会、培训活动等受伤的，提交单位组织活动的文件、通知、参加人员名单等。

	12、劳务派遣单位或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员工在其他单位工作时受伤的，提供劳务派遣协议或外包协议等证明材料。

	13、特定从业人员单险种参加工伤保险申请工伤的，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联系电话：0533-3581158
联系地址：淄博高新区政务中心2楼215办公室
